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关于印发 
《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21号令《国

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制定《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的通知》，现制定并印发《成都市体操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请遵照执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体操竞赛公平、公正、有序进行，规范体操裁

判员资格认证、培训、考核、注册、选派、处罚等监督管理工作，

特制定体操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对我市正式展开的体操相

关项目裁判员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第三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负责体操、艺术体操项目一、二、

三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等管理工作。   

 

第二章    裁判委员会 

 

第四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成立裁判委员会（以下简称裁委

会）。裁委会在协会领导下，具体负责体操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



证等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三

人，常委（或执委）和委员若干人。裁委会原则上应由不少于两

名一级（含）以上技术等级的裁判员构成。每届裁委会任期不超

过四年。 

第六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委会成员由基层单位依据相

应程序和条件推荐，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审核批准。裁委会常

委会（执委会）成员，由裁委会成员无记名投票产生。裁委会主

任、副主任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提名推荐候选人，由裁委会常

委无记名投票，三分之二以上常委表决同意。 

第七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委会负责制定成都市体操裁

判员发展规划，制定裁判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每年组

织裁判员培训和考核两次，对一、二、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进行

认证、注册，对裁判员的奖惩提出意见。 

            

第三章    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 

 

第八条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资格

认证和晋级考核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理论部分、实践部分、临场

执裁和道德行为。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裁判员的技术等

级资格认证和晋级评估系统详见附件 1。 

第九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委会负责制定裁判员培训、考

核和技术等级认证的具体标准，以及报考上一等级裁判员人选的



考核推荐办法。 

第十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委会须在每年 11 月底之前向

协会提出下一年裁判员培训计划，报批后方可进行。 

 

第四章    裁判员注册管理 

 

第十一条    裁委会根据项目特点确定裁判员的注册年龄限制、

注册时限、停止注册和取消注册等条件。 

第十二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须按年向成都市体操

协会进行注册。 

第十三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注册信息库须公示的

内容 

（一）裁判员姓名、年龄、技术等级、注册申报单位； 

（二）裁判员获得技术等级资格认证的时间以及参加裁判工作的

记录； 

（三）裁委会对裁判员工作的考评意见； 

（四）参赛单位对注册裁判员的评价意见。 

第十四条    裁判员须持有注册有效期内的相应裁判员技术等

级培训合格证书方能获得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竞赛

执裁工作的资格。 

 

第五章    裁判员选派 

 



第十五条    裁判员选派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原则； 

（二）择优原则； 

（三）中立原则。 

第十六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应对临场裁判员的选派采取

抽签方式进行。 

                 

第六章    裁判员权利和义务 

 

第十七条    裁判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成都市体操相关赛事执裁工作； 

（二）参加相应等级的裁判员的学习和培训； 

（三）监督裁委会工作的展开，对不良现象进行举报； 

（四）享受参加裁判工作的相关待遇； 

（五）对做出的处罚，有申诉的权利。 

（六）获得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资格人员，同时享有成都

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权利。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享有的权利

按照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裁判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廉洁自律，公正、公平执裁； 

（二）主动学习研究并熟练掌握运用体操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三）主动参加培训，并服从和指导培训其他裁判员； 

（四）主动承担并参加各类裁判工作，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相



关情况调查。 

（五）主动服从管理，并参加相应技术等级裁判员的注册。 

（六）获得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资格人员，须承担成都市

体操运动协会会员义务。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承担的义务按

照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 

（一） 赛事优秀裁判员评选，按照赛事竞赛规程执行。 

（二） 年度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详见附件 2《成都市体操运动

协会年度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 

 

第七章   监督和处罚 

 

第二十条    在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主（承）办的比赛中，仲

裁委员会将对每场比赛裁判员的执裁情况进行监督，对偏离标准

分的执裁分数进行纠正，并对每名裁判员执法过程中的偏离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 

第二十一条    处罚 

1.比赛过程中严重偏离范围的裁判员和违规违纪的裁判员，

将根据具体情节进行警告、取消本场次执裁资格、取消执裁资格

一年、降低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撤销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终

身禁止裁判员执裁资格等处罚。 

 2.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中担任裁判长，出现

裁判员之间存在严重分差；裁判员有较大、较多失误，或违规行



为不及时予纠正、教育；参赛队伍有申诉行为，且申诉成功等现

象，仲裁委员会将对裁判长进行警告、取消本场次执裁资格、取

消执裁资格一年、终身禁止裁判员执裁资格等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属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 

 

附件：1.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技术等级评估系统及报表 

2.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及报表 

3.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等级裁判员申报程序 

 

 

 

 

 

 

 

 

 

 

 



 

附件 1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裁判员技术等级评估系统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制定的裁判员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系统。 

第二条    成都市体操协会裁判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成都

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技术等级的评级工作。 

第三条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分为

三级、二级、一级。 

第四条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的评

定分为首次定级和晋级。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的晋级，须逐

级晋级。 

第五条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的评

定内容分为理论部分、实践部分、临场执裁、道德行为四个部分。 

第六条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的评

定采取积分制，即在两年周期内，以四个部分评定内容的积分总

和，作为定级或晋级的依据。其中，理论和实践部分采用加分制，

临场执裁和道德行为采用减分制。 



第七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员技术等级定级    

在两年周期内，积分达到 20分以上，即可定级（三级）；积

分达到 30分以上，即可逐级晋级。 

一、理论部分 

（一）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中，理论考试

达优，积 9 分；良，积 7 分；合格，积 6 分。 

（二）在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培训活

动中（须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获得三级

裁判员，积 1 分；二级裁判员，积 2 分；一级裁判员，积 3 分；

国家级裁判员，积 7 分；国际级裁判员，积 9 分。 

二、实践部分 

（一）参与本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执裁工作，担任裁判员积

7 分；担任裁判长，积 9 分。 

（二）参加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比赛

活动执裁工作（须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 

    1.裁判员积 1分；担任裁判长积 3分。 

2.市级比赛担任裁判员积 2分；担任裁判长积 4分。 

3.省级比赛担任裁判员积 3分；担任裁判长积 5分。 

4.全国级比赛担任裁判员积 5分；担任裁判长积 7分。 

（三）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中，担任助教

积 7 分；担任主教积 9 分。 

（四）参加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培训

活动教学工作（须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 



1.区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1分；担任主教积 3分。 

2.市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2分；担任主教积 4分。 

3.省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3分；担任主教积 5分。 

4、全国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5分；担任主教积 7分。 

（五）优秀裁判员 

1.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协会组织的比赛中获得优秀裁判

员，积 7分；获得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裁判员，积 9分。 

2.在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比赛中（须

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获得优秀裁判员，

区级积 1分，市级积 2分，省级积 3分，全国级积 5分。 

三、临场执裁 

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中担任裁判员，须严

格遵照有关《评分规则》，把握评分尺度。 

1.被警告、口头批评，扣 5分。 

2.被取消本场比赛资格，扣 7分。 

3.被取消一年比赛资格，裁判员技术等级降级。 

四、道德行为 

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中担任裁判员，须严

格遵守裁判纪律，秉持公正、客观的工作作风，自觉抵制不良风

气。如有违规言行者，裁委会可酌情适当予以扣分。 

1.被警告、口头批评，扣 9分。 

2.被取消本场比赛资格，裁判员资格降级。 

3.被取消一年比赛资格，取消裁判员资格。 



第八条  破格晋级 

在两年周期内，积分达到 50 分以上者，裁委会可酌情破格

晋级。 

 

 

 

 

 

 

 

 

 

 

 

 

 

 

 

 

 

 

 

 



附件 2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年度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 

 

第一条    根据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制定的裁判员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裁判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成都市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年度优秀裁判员评选工作。 

第三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裁判员的评定采取

积分制，录取积分前十名的裁判员为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

秀裁判员。 

第四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裁判员的评定内容。 

一、担任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主办、承办、执行的赛事活

动裁判工作。 

（一）打分裁判员 

1.区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10分。 

2.市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20分。 

3.省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30分。 

（二）辅助裁判员 

1.区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5分。 

2.市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10分。 

3.省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20分。 

二、担任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主办、承办、执行的赛事活



动裁判工作，获得赛事优秀裁判员（赛事优秀裁判员评选办法按

照赛事竞赛规程执行）。 

1.区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20分。 

2.市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30分。 

3.省级赛事活动，每次积 40分。 

三、担任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主办、承办、执行的裁判员

培训班导师工作，每次积 50 分；担任组织工作，每次积 50 分；

担任辅助工作，每次积 20 分。 

   

 

 

 

 

 

 

 

 

 

 

 

 

 

 



 

附件 3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等级裁判员申报程序 

 

一、申报者须填写《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教练员等级申请

表》。 

二、初级、中级教练员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负责审批。 

三、高级、导师级教练员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专家组

进行初审，报成都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批。 

四、由成都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发《成都市体操（艺术体

操、技巧）教练员技术等级证书》。 

五、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负责注册备案。 

 

 


